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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XD01-2025-0003

浔政办发〔2025〕15号
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浔区中心
城区“毁绿种菜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开发区、南浔镇（高新区、度假区），区级有关单位：

《南浔区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 

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6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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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浔区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专项整治工作
实施方案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中心城区品质提升行动的

工作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城市生态环境，切实破解 “毁绿种菜” 等

城市顽瘴痼疾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现结合南浔区中心城

区实际，制定本专项整治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有效遏制中心城区 “毁绿种菜” 现象反弹趋势，通过全面排

查、集中整治、长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，对违规种植区域实施复

绿工程，恢复城市生态景观；同步推广共享菜园项目，引导居民

在指定区域规范种植，满足合理种植需求；完善部门联动、日常

巡查、公众监督等管理机制，将专项整治与常态化治理深度融合，

打造整洁有序、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，为 “水晶晶南浔” 建设筑

牢绿色基底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对象

整治范围聚焦南浔中心城区（南浔镇<高新区、度假区>、东

迁街道），重点针对该区域内居民小区、农民新村，以及城市道

路两侧、河道沿岸公共绿化带出现的 “毁绿种菜” 及违规种植行

为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排查摸底阶段（6 月 1 日—6 月 19 日）

属地政府负责对整治区域内居民小区、农民新村、河道沿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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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绿化带实施排查，住建部门则聚焦城市道路两侧公共绿化带

开展排查。交通部门、水利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资规部门对各

自主管的绿化区域进行排查。各部门在排查过程中，需详细记录

具体位置、规划种植类型、实际种植作物、毁绿面积等基础信息，

并针对不同情况制定相应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时限（详见附

件）。综合执法部门加强对破坏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的树木花草

等城市绿化的执法力度，积极配合属地镇、街对破坏小区内毁绿

种菜行为的人居环境整治。坚持 “边排查、边整治、边宣传” 原

则，对排查发现的简易问题现场“立整立改”，复杂问题限期整

改，推动整治工作高效有序开展。农业农村部门、住建部门分别

牵头对规范种植蔬菜和植绿复绿提出相应指导性意见供整治参

考；资规部门根据总体排查形成排查情况一张图。（责任单位：

属地政府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

综合执法局、区资规分局）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6 月 20 日—7 月 19 日）

针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问题，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，实行

销号管理。坚持“一点一策”，做到清理复绿一批、整治优化一

批、规范提升一批。资规部门对有种植争议的地块及时核实土地

性质，对有争议的土地经资规部门认定为农用地的，属地政府、

农业农村部门规范提升种菜行为；对破坏公共绿地种植或者绿植

被毁坏后一直没有补种的，由住建部门、交通部门、水利部门或

者属地政府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开展补植、维护、养护和动态监管

工作。同时，同步开展规范种植宣传和共享菜园推广工作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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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公告、线上平台发布等方式，告知居民规范种植区域和共享

菜园建设计划。资规部门根据整改情况在前期排查基础上形成整

改情况一张图。（责任单位：属地政府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局、

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资规分局）

（三）全区扩面阶段（7 月 20 日—9 月 20 日）

以中心城区整治经验成果为基础，全面开展全区 “毁绿种菜” 

专项整治行动。明确整治规范及详细操作指引，组织镇街和各相

关部门开展专题布置，进一步细化各单位职责，明确工作流程与

时间节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属地政府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

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资规分局）

（四）长效管理阶段（7 月 20 日起长期）

构建 “人防+技防” 长效管理体系。各镇街及各相关部门按

照网格化管理模式划分责任区域，明确各片区巡查责任人，采取 

“日常巡查+重点抽查+突击检查” 相结合的方式，确保问题早发

现、早处置。整合视频监控、无人机设备、群众举报等多源数据，

实现问题的智能预警和精准定位，推动绿地管理动态化、精细化。

资规部门根据总体整改情况形成长效动态管理一张图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由综合执法局牵头，各责任单位统筹

协调配合，在认真履行各自职责的同时，强化责任担当，认真开

展问题排查，明确整改任务、工作目标、主体责任和时限要求，

将专项行动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有机结合，构建 “属地管

理、部门联动、齐抓共管、联合行动” 的工作格局。加强部门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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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整治工作和规

范种植、共享菜园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利用好宣传、教育、劝阻等手段，积

极引导居民配合整治工作和参与规范种植、共享菜园项目。充分

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宣传平台，加大宣传力度。采取法制宣

传、正面引导、现场播报、跟踪报道、警示教育等形式，将宣传

工作贯穿于整治行动始终。重点宣传规范种植的意义和共享菜园

的优势，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和参与氛围，提高居民的知晓率和

参与度。

（三）完善长效管理。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总结经

验，探索规律，构建管理监督精细化、整治查处常态化的工作机

制。对于恢复原状的绿地、规范种植区域和共享菜园，要切实加

强管理，落实责任，定期开展巡查和维护工作，防止 “毁绿种菜” 

现象反弹，确保整治成果长期巩固。

附件：1.南浔区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点位排摸登记表

2.南浔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专项整治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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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南浔区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点位排摸登记表

填报单位:

序号 所属村社 具体位置 应当种植
实际种植/未

种植

毁绿(缺绿)

面积（㎡）
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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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南浔中心城区“毁绿种菜”专项整治工作小组

组      长：张震凯（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）

常务副组长：顾伟民（区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）

副  组  长：罗  涛（区综合执法局）

袁榴红（区住建局）

            沈海峰（区交通局）

沈雪良（区水利局）

            盛雅萍（区农业农村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吕  培（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）

            陈风平（南浔镇<高新区、度假区>）   

            高远航（东迁街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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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

   


